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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医保〔2020〕5 号

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慢性病药品供应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定点医疗机构、各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：

为加强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有效降低参保患者往返

医院药店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，更好的保障慢性病患者就医购药

需求，现就我市疫情防控期间保障慢性病药品供应相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药品保障工作

病情稳定、长期服用相同药物，不需要更改处方的参保慢性

病患者，在无外配处方的情况下，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可根据药

店留存的患者前一次外配处方，或医保信息系统推送的患者前一

次就诊处方电子信息，为患者供应相同的慢性病药品，并做好医

保结算工作。此项工作暂定试行至疫情结束。





— 3 —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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